农贸（肉菜）市场档位租赁合同
合同编号：

出租人（简称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租人（简称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现行法律、规定的规定，双方就农贸（肉菜）市场档位租赁相关事宜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
 第一条  档位基本情况
本合同所指档位位于        市        区（县）           路     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场             交易区                号，面积为                  ，设施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按市场划行归市要求经营项目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第二条  租赁期限
档位租赁期限为     年，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，合同签订之日起    日内交付档位。（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。超过二十年的，超过部分无效。）

 第三条  租金和押金
租金每月     元，当月的租金在每月的     日前由乙方向甲方支付。

乙方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    日内向甲方支付档位租赁押金     元。甲方收取押金后应向乙方出具收款凭证。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，甲方应向乙方退回档位租赁押金。

    第四条 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依法制订有关市场物业、治安、消防、计量、环境、卫生、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、营业时间等内容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承担相关义务，并监督乙方遵守有关规定。

对乙方利用所租档位销售伪劣商品和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制止，对出现的消费纠纷及时调解与处理。消费者通过其他渠道维权的，应当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
3.协助、督促乙方办理相关证照，为乙方提供相关配套设施和经营条件，保障乙方正常经营。

4.因市场升级改造而对档位进行调整的，应提前30日书面通知乙方。乙方接受调整的，双方应按调整后档位的情况重新订立租赁合同。乙方不接受调整的，提前解除合同，甲方应于3日内退回乙方结余的租金、押金和保证金。

5.负责市场内公共安全、消防、清洁和经营设施的管理，积极开展市场信息公示工作，及时发布市场内经营者违法违规情况、商品质量检测抽查情况、场内经营信息等。

第五条 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具备合法的经营资格，依法亮证亮照经营。

2.按约定的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甲方依法制定的索票索证制度、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。

3.应按期支付租金并承担因经营产生的各项税、费。

4.爱护并合理使用市场内的各项设施，如需改动应先征得甲方同意，造成损坏的应承担修复或赔偿责任。

5.不得擅自中途退租、转租。若有特殊原因确需中途退租、转租档位，需经甲方书面同意。经甲方同意退租的，甲方应在3日退回乙方结余的租金、押金和保证金。

第六条  保证金及先行赔付

1.为保障消费者权益，合同签订     日之内，乙方需向甲方交纳消费者权益保证金     元。保证金只用于消费者权益保障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
2.如遇消费者投诉，乙方有下列情形的甲方可使用保证金先行赔付：

（1）商品或服务存在质量问题或缺陷，乙方拒不进行处理及赔付的；

（2）商品或服务与宣传不符，乙方拒不进行改正及赔付的；

（3）出售假冒伪劣商品等其他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，乙方拒不进行改正及赔付的；

（4）以欺诈手段向消费者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，拒不进行改正及赔付的；

（5）与消费者就纠纷解决达成一致后却拒绝履行的；

（6）对消费者提出的换货、退货、补足商品数量、赔偿损失等合法要求，故意拖延或无理拒绝的。

3.因乙方过错而使用保证金先行赔付的，先行赔付后甲方应通知乙方，乙方在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补足保证金。

4.合同期限届满或解除后，甲方应在自合同终止或解除之日起3日内将保证金退回乙方。

第七条  合同的解除

1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：

（1）乙方在租赁期限内因违法经营被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吊销、收回证照的；

（2）乙方违反市场管理制度情节严重且不服从管理的；

（3）乙方逾期30日未支付租金、押金、保证金或水电费等费用的。

2.因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场地、或用水用电等市场内的经营设施及条件致使乙方不能正常经营的，乙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
3.任何一方因自身原因需提前解除合同，应提前30日书面通知对方，经协商一致后办理解除租赁手续。

第八条  违约责任

1.一方擅自提前终止合同，应按合同尚未履行部分租金总额10%向对方支付违约金。

2.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提供场地的，每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0.05%的违约金，未按约定提供用水、用电等市场内的经营设施或条件致使乙方不能正常经营的，不得收取租金，给乙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相应损失。

    3.乙方未按约定交纳租金、押金、水电费等费用或保证金（包括保证金补足差额）的，每逾期一日，按应交纳费用金额0.05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甲方因本合同第七条第2点所列情形而被乙方解除合同，应按合同尚未履行部分租金总额10%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
乙方因本合同第七条第1点所列情形而被甲方解除合同，应按合同尚未履行部分租金总额10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6.未经甲方书面许可，乙方擅自中途退租、转租，甲方有权提前终止合同，并按合同尚未履行部分租金总额10%向乙方收取违约金，同时取消乙方下一轮优先续租资格。

7.乙方损害场地设施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恢复原状和赔偿甲方实际损失。

第九条  续租
租赁期满乙方有在同等条件下对档位的优先租赁权。乙方有意在租赁期满后续租的，应提前30日书面通知甲方，甲方在租赁期满前对是否同意续租进行书面答复。甲方同意续租的，双方应重新签订租赁合同。未做出书面答复的，视为甲方同意续租，租期为不定期，租金标准按租赁期满当月的租金标准执行。乙方无意续租的应在租赁期满30日前书面通知甲方。

    第十条  争议解决方式 
   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双方一致同意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，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
第十一条  通知与送达
本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法律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按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，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第十二条  其他
1.在租赁期限内市场所有权发生变动的，乙方依照本合同享有的承租权利不受影响。

2.租赁期满未能续约或因合同解除等原因提前终止的，乙方应于租赁期满或合同终止后3日内将租赁的档位及甲方提供的配套设施以良好、适租的状态交还甲方，同时甲方将押金和保证金全额退回给乙方。乙方拒不交还场地的，甲方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予以收回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
3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协商后可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4.本合同一式     份，甲方     份，乙方     份。本合同自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

出租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租人（盖章）：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所：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